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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会董事 13 人，实际参会董事 13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 13 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议案》； 

详见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

活动自查报告的议案》； 

2010 年 2 月 9 日，广东证监局发布了广东证监【2010】30 号《关于开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通知》。根据该通知的要求，广东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了“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由董事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实施本次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

动，并制定相关的实施方案。在认真做好自查的基础上，为了保证本次活动取得

良好效果，公司特聘请深圳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了

评估，并得出了“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整体表现优良，透明度较高”的评估结论。 

公司就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自查情况形成报告，并就自

查及深圳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方案、整改措施、整改时

间及责任人，公司将及时整改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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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信息披露、内控制度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上述自查报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上报广东证监局。 

三、以 13 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董事会同意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

5.6 亿元短期融资券，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0%以内。 

初步发行方案为： 

发行主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金额： 5.6 亿元人民币 

注册有效期限： 2 年 

担    保： 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项目经营性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改善融资结构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 

信用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 

发行人律师：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采用分期（两期）发行，每期发行金额 2.8 亿元人民币，

本次发行成本包括： 

1、利率成本：初步计划采用浮动利率，即发行利率=基准利率+基本利差。 

2、承销费（含分销费）：按照票据实际发行金额的 0.50%（年化）支付给主

承销商及其他承销商的费用，由主承销商统一收取，其他承销商的费用由主承销

商代为支付。 

3、评级费：进行信用评级需支付给评级机构的费用，第一期约 0.05% （年

化） ；第二期约 0.01% （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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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律师费：聘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费用，由本公司与律师商定。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13 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武汉分公司的议案》。 

为了拓展公司在湖北省的工程施工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董事会同意公司

设立武汉分公司。 

五、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牡丹江分公司的议

案》； 

为了拓展公司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工程施工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董事

会同意公司设立牡丹江分公司。 

六、以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

方法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1、盾构施工设备概况 

盾构施工设备主要以盾构机为主体，主要应用于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地下隧

道工程施工的特种专有设备。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计拥有直径ф6000 盾构设备 6台套，其中

三菱两台（套）、海瑞克四台（套）。尚有维尔特两台（套）尚未验收入账，另有

为穗莞深 2标购置的直径ф8500 盾构两台（套）正在制造中。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盾构施工设备账面原值及净值情况如下： 

 

资产编号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1011472 盾构机-三菱 46,054,364.11 21,619,186.09 24,435,178.02 

1011473 盾构机-三菱 49,178,116.58 22,992,182.85 26,185,933.73 

020330 盾构机-海瑞克 57,341,962.91 6,076,599.74 51,265,363.17 

020331 盾构机-海瑞克 57,341,962.91 6,076,599.74 51,265,363.17 

020332 盾构机-海瑞克 59,408,274.00 6,294,283.93 53,113,990.07 

020333 盾构机-海瑞克 59,408,274.00 6,294,283.93 53,113,990.07 

 合   计 328,732,954.51 69,353,136.28 259,379,8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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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盾构施工设备原折旧计提方法及变更的原因 

盾构施工设备原折旧计提方法为：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年限为 10 年，残

值率为 4%。原按 10 年平均摊销的依据为：盾构机设计的经济可掘进里程为 12

公里左右，每年掘进里程大约 1-1.5 公里，故按 10 年平均摊销。 

实际执行过程中，该折旧方法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1）盾构施工设备的使用寿命按主要部件的完成工作量来设计，与施工掘进

量有直接关联关系，经济可掘进里程一般为 12 公里左右，实际施工过程中的设

备消耗与按年限平均摊销的折旧不匹配。 

（2）盾构施工设备是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地下隧道工程施工的特种专有设备。

每年完成的工程量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主要表现为： 

①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受城市规划、发改委批复等宏观政策影响，具备波动性，

会直接导致公司承接盾构相关工程的业务量； 

②在盾构施工过程中，盾构施工设备需在车站或始发井完成后才能始发，受

到其他无法预计的因素影响较大（比如拆迁等），经常出现前期外界原因耽误始

发时间，后期出现抢工期的现象。 

（3）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由于工程项目施工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难

以准确预测盾构施工设备的折旧费，不利于经营决策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及内

部考核。 

综上因素考虑，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进

行变更，由平均年限法按月计提折旧费变更为按工作量法按月计提折旧费用（单

台盾构施工设备的总工作量为 12 公里）。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会计估计变更更能真实反应盾构施工设备

的实际耗用情况，能更好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3、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损益影响数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的变更系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对以前年度披露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该项会计估计的变更对 2010 年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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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数为减少净利润 300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O年四月二十八日 


